
 2021 彰化社頭織襪芭樂節 

 織襪類展售攤位報名表       
公司

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
(工廠、 

門市) 

地址 

 負責人姓名  

室內

電話 
 聯絡人姓名  

傳真

號碼 
 行動電話  

展售

商品

名稱

概要 

 

 

 

 
備註： 1.展售內容請儘量詳填，本所將於展售會場 3天進行查核。 

       2.所販售襪品如有品牌 LOGO 請一併註明。 

       3.限本鄉織襪類及其衍生產品，嚴禁展售大陸製品。 

       4.同意配合政府振興五倍券促進經濟發展並揭示相關優惠。 

報名廠商自行檢核表 

檢附資料 廠商負責人簽章 

第1級 

□MIT 產品認證標章影本或工廠 ISO 認證影本 

  （報名時認證在有效期內） 

□切結書 

 

第2級 □工廠登記證明影本 □切結書  

第3級 □商業登記證明 □切結書  

請依檢附資料勾選檢核表，完全符合後於廠商負責人簽章處簽章 

（負責人未簽章者視為未完成報名） 

獲獎

證明 
□公部門得獎資料影本  

注意：未檢附完整文件並於對應級別簽名者，視為未完成報名（本所保留審核及通

過權）。 

受理報名單位、聯絡人、電話：社頭鄉公所建設課、陳先生、(04)8732621 分機 156。 

受理報名時間、地點：110 年 11 月 1日(星期一)至 11 月 3日(星期三)上班時間於建設課。 

本活動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措施，如有取消或異動將另行公布執行。 



 

2021 彰化社頭織襪芭樂節 

 織襪類展售攤位報名須知 

一、 受理報名單位、聯絡人、電話： 

社頭鄉公所建設課、陳先生、(04)8732621 分機 156。 

二、 受理報名時間、地點： 

1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至 11 月 3日(星期三)上班時間於建設課。 

三、 為保障本鄉織襪業者展售權益，報名時請檢附證明文件影本（如公司登記、商

業登記、台灣製 MIT 產品認證標章、ISO 認證、公部門獲獎資料等）及切結書。 

四、 報名後，本所擁有審核通過權，並將派員至報名表所登記之公司(工廠、門市)

地址查看以及審核報名廠商資料，如發現有下列情形者，取消設置攤位資格： 

    產品為大陸製造者。            報名表及切結書等相關資料未填寫者。 

    非設於本鄉之織襪業者。        非織襪相關產業者。 

    已參加工研院 MIT 攤位展售者。  借用他公司行號報名者。 

    登記公司行號已撤銷、停業、解散者。 

    報名表所載公司(工廠、門市)地址並無相關營業事實者。 

    於本所以前年度曾設有攤位，未遵守注意事項或其他事項，難以配合者。 

五、 報名審核優先順序如下，受理報名請廠商自行檢核分級並簽名認可（公部門獲

獎提升一級，國貿、外貿等官方背景協會得認可為公部門）： 

    第1級廠商：台灣製MIT產品認證標章或設有工廠之織襪業具有ISO認證者。

（報名時認證在有效期內） 

    第 2級廠商：有工廠登記之織襪業者。 

    第 3級廠商：無工廠登記之織襪業者。      

六、 本所將依上述第三至五點，邀請社頭鄉民代表會、織襪公會及協會人員進行資

格審核，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公布可參與抽籤名單，並

於110年11月26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至本所四樓禮堂抽取攤位資格與位置，

另為提昇活動品質及整體形象，本所有權篩選廠商，保留部分攤位不予抽籤。 

七、 活動現場展售商品應與本報名表所示相符，如有不符，爾後將喪失本活動展售

資格。 

八、 活動時間：110年12月10日下午2時開始至12月12日下午6時止共計三日(星

期五、六、日)，攤商進場時間為 12 月 10 日上午 9時至 12時，如 12 月 10 日

當日未展售之攤商，將取消今年度設攤資格並喪失明年度活動攤位報名資格。 

九、 已取得展售攤位，因故無法參加時，應通知本所處理，不得私自讓與其他商家。 

十、 嚴禁販賣大陸製品且嚴禁使用擴音設備，例如大聲公、喇叭音響等等。 

十一、 本活動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措施，如有取消或異動將另行公布執行。 



 

2021 彰化社頭織襪芭樂節 

織襪類展售攤位注意事項 

一、 請各公司設攤人員於 110 年 12 月 9日下午 4 時至果菜市場查看設攤位

置。 

二、 進場佈置及展售時間： 

日    期 進場佈置時間 展售時間 

11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09:00～12:00 14:00～21:00 

110 年 12 月 11 日(星期六) 上午 07:00 前 09:00～22:00 

11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日) 上午 07:00 前 09:00～18:00 

所有車輛進出請出示本所發給之通行證，且車輛請於 12 月 10 日中午 12

時前，以及 12 月 11 日、12 日上午 7 時 30 分前離開會場。 

活動進行中，所有車輛禁止進入會場，如需補貨，請自備手推車。 

不得因故提早收攤。 

活動期間，會場東側及南側道路規劃為機車停車區，廠商車輛請勿停放。 

三、 展售攤位備有歐式帳 1頂、花車 2台及照明設備，為避免電線走火、保

障用電安全，本所不提供插座或其他設備所需之電力，請勿使用並不得

私接電器產品。 

四、 為提昇活動品質及整體形象，嚴禁使用擴音設備，例如大聲公、喇叭音

響等等。 

五、 設攤範圍以本所提供之攤位為限，嚴禁佔用馬路或妨礙遊客通行。 

六、 各攤位須隨時維持周遭環境清潔，會後請將垃圾裝袋後置於攤位前方，

由公所清運。 

七、 本所提供設攤之所有設備(如花車、燈具等)，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不

得異議；有關花車之供應，本所承包廠商將酌收保證金，待活動結束後，

於繳回花車時退還保證金。 

八、 展售人員座椅，請參展廠商自備。 

九、 所促銷之各項織襪類及其衍生產品，不得為瑕疵品或大陸製品，須為臺

灣製品，並應依商品標示法規定標示，如有發現其他攤位販賣大陸製品，

請逕向本所檢舉。 

十、 如未遵守上述事項，爾後將喪失本活動展售資格。 



 
2021 彰化社頭織襪芭樂節 

織襪類展售攤位保證切結書 

 

 

茲                    (公司行號名稱)參加彰化縣社頭鄉

公所辦理之「2021 彰化社頭織襪芭樂節」，保證於活動期間內所

販售之全數商品皆為臺灣生產製造，如有違反，同意主辦單位取

消日後參加展售活動之資格。 

 

此致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 
 
 

 

 

 

                          

切結公司(行號)：                蓋章： 

 

 

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